




民航规〔2026〕  号

关于修订印发《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航空公司，各机场公司，各服务保障公司，各航空设计制造公司，空管局、民航大学、飞行学院、航科院，校验中心：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工作，依据《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395），参照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器事故和征候事件调查培训手册》（Doc 10206），对《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办法》（民航规〔2023〕52号）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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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1.1 目的
为规范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以下简称“调查员”）培训工作，依据《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395），参照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器事故和征候事件调查培训手册》（Doc 10206），制定本办法。
1.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经民航局授权履行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以下简称“事件调查”）职能的单位（以下简称“被授权单位”），以及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中调查员的培训管理。
1.3 调查员分类
本办法中调查员具体分为以下两类：
1.3.1局方调查员
指民航局、地区管理局及被授权单位中从事事件调查的人员。
1.3.2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调查员
指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中从事事件调查的人员。
1.4 必备条件
调查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政治过硬，忠于职守，敬业奉献；
（2）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品行良好；
（3）在航空安全管理、飞行运行、适航维修、空中交通管理、机场管理、航空医学或飞行记录器译码等专业领域具有3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1.5 核心能力
调查员应当具备以下核心能力:
（1）熟悉事件调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程序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相关规定；
（2）具备事件调查专业技能与航空技术基础知识；
（3）能够统筹调查资源，协调获取技术支持；
（4）掌握证据收集、记录与保存的规范流程；
（5）可通过证据分析确定事件原因及促成因素，提出安全建议；
（6）能编写符合《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395）要求的调查报告；
（7）具备廉正公允的职业操守、逻辑分析能力、艰苦环境适应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1.6 培训管理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以下简称“民航局航安办”）统一负责调查员培训管理工作，具体包括：
（1）组建培训机构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估培训机构、教员、课件及题库；
（2）指导教员团队建设，监督培训质量；
（3）组织培训理论研讨与国际交流；
（4）发布年度培训计划。
第二章 调查员培训与考核
2.1 培训分类与内容
调查员培训分为初始培训、复训、专项培训、高级培训四类，各类培训应当与调查员职责层级适配。
2.1.1 初始培训
初始培训是指初任调查员为取得调查员资格而接受的培训，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培训和实操训练。
2.1.1.1 基础知识培训包括民航事件调查法律法规、组织架构、工作流程、信息报送规范；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手册》（Doc 9756）等核心文件基础内容；调查专业知识及调查报告编写等。
[bookmark: OLE_LINK4]局方调查员课程38学时，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调查员课程为30学时。
2.1.1.2 实操训练（On-job Training）是完成基础知识培训的局方调查员在经验丰富的持证调查员指导下开展的实际调查工作，通过实际参与事件调查巩固理论知识。内容包括现场处置、证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在组建调查组时，应对指定的受训人员签发《调查员实操训练任务书》（见附件3）。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调查员的实操训练可参照本条执行。
2.1.2 复训
复训是指调查员为保持调查能力而接受的定期培训。调查员每两年[footnoteRef:0]应当参加1次复训，内容包括调查规章更新、新技术应用、典型事件案例分析、调查模拟演练等。 [0:  两年：两年按自然年份计算，即自取得初始培训结业证之日起至首次参加复训（或后续参加复训）年份的公历年最后一天。] 

局方调查员课程28学时，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调查员课程为24学时。
2.1.3 专项培训
专项培训根据调查需求开展，内容包括特定机型熟悉、直升机事件调查、发动机故障分析、失火爆炸调查、航空医学等，涉及复杂系统的培训应当与航空器制造商协作开展。
2.1.4 高级培训
高级培训面向拟担任调查组组长（Investigator-in-charge）、专业小组组长或授权代表及顾问的调查员，内容包括重大事件调查组织管理、跨国调查协作、沟通和联络、媒体应对等。高级培训也可通过参加国际国内调查会议、国际事故调查案例研究、观摩境外事故调查等方式开展。
2.2 培训考核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2.2.1 初始培训考核
2.2.1.1 基础知识培训
培训考核采用百分制，由考勤10分和考试90分组成，培训期间每日进行两次考勤登记，全勤为10分，一次未考勤登记扣5分，两次未考勤登记取消考试资格；考试采用开卷方式，时长90分钟；考核总成绩达到80分（含）以上为考核通过。
2.2.1.2 实操训练
采用评价制，指定的持证调查员依据受训人员在调查活动中的表现综合判定合格/不合格，并填写《调查员实操训练记录表》（见附件3）。局方调查员应至少完成1次合格的实操训练。
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将实操训练评价结果录入调查员管理系统。
2.2.2 复训考核
参训人员出勤率不得低于80%，且应当完成课堂模拟演练，否则本次复训无效。
[bookmark: OLE_LINK3]2.2.3 考核通过的受训人员，由民航局航安办授权培训机构颁发结业证书。
考核未通过的，补考要求如下：
（1）基础知识培训考核未通过者可申请1次补考； 
（2）实操训练评价不合格的，本次实操训练无效。
2.2.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考核或补考：
（1）无故中止或提前结束培训；
（2）请假时间超出规定时限；
（3）培训期间存在不诚信或违法违纪行为。
2.2.5 考核中存在作弊行为，取消考核成绩，视情节通报相关单位。
2.3 其他
符合本办法1.4条要求，具有10年以上行业从业经历，具备丰富航空安全管理经验的局方监察员可向地区管理局提出书面申请，经地区管理局评估，提交民航局航安办同意后，可替代初始培训。
第三章 培训机构管理
3.1 资质要求
3.1.1 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拥有完备的培训管理手册，涵盖学员管理、教员管理、教学管理、档案管理、质量管理等制度；
（2）配备与《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大纲》（见附件2）配套的标准化课件及题库；
3.1.2 培训机构教员分为内部教员与外聘教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内部教员：具有扎实的调查专业理论基础与丰富的调查工作经历，熟悉事件调查相关法律、规章及国际标准，具备较强教学能力，作风正派；
（2）外聘教员：资深事故调查专家或特定领域专家（如航空器制造商代表、航空医学专家），满足内部教员同等专业要求；
（3）教员配备应当兼顾飞行、适航、空管等航空领域专业背景
（4）教员需报民航局航安办备案。
3.1.3 为确保培训质量，培训机构应当足额配备与课程相匹配的教员数量，其中外聘教员数量不得超过教员总数量的30%。
3.2 机构评估
3.2.1 申请成为调查员培训机构的单位，应当向民航局航安办提交《调查员培训机构评估所需材料》（见附件4），包括单位基本信息、培训管理手册、教员档案、课件及题库等。
3.2.2 评委会由民航局航安办组建，评估标准如下：
（1）管理制度：内容全面、条款合理、可操作性强，满分25分；
（2）教员资质：专业能力、教学水平、工作经历达标，满分35分；
（3）课件质量：内容完整、结构清晰、贴合实际，满分20分；
（4）题库建设：知识点覆盖全面、考点分布合理、难易梯度得当，满分20分；
（5）总分90分及以上为评估合格。
3.2.3 民航局航安办公布合格培训机构清单，每三年复评一次。对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资质的机构，取消其资质并通报全行业。
3.3 培训实施
3.3.1 培训机构应当依据民航局航安办发布的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培训，采用“理论+实操”结合模式，包括模拟事故现场勘查、个人防护设备使用演练、调查案例研讨等环节。
3.3.2 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培训教员档案》（见附件5），记录教员基本信息、授课内容、教学评估等档案，电子版长期保存，查阅需经民航局航安办审批。
第四章 附则
4.1 本办法由民航局航安办负责解释。
4.2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原《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办法》（民航规〔2023〕52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内容及学时
	培训
类别
	课程
模块
	课程内容[footnoteRef:1] [1:  注：*课程为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调查员初、复训可调整学时的课程。] 

	学时

	[bookmark: _Hlk36985352]初始
培训
	调查法规
	调查的发展历史与法规介绍
	4 

	
	
	调查组织与实施
	

	
	调查
专业
知识
	现场勘查（包含调查装备使用注意事项、安全防护知识和摄影技巧等）*
	4

	
	
	生存因素*
	1

	
	
	飞行运行*
	4

	
	
	适航维修*
	4

	
	
	空中交通服务*
	2

	
	
	机场运行*
	2

	
	
	数据收集、整理、分析（QAR、FDR、CVR、ADS-B、监控视频等)
	2

	
	
	访谈
	1

	
	
	人的因素
	2

	
	
	媒体与公共关系
	1

	
	
	失火调查*
	1

	
	
	航空器结构、动力及系统*
	2

	
	
	组织因素
	2

	
	调查
报告
	至少包括事实情况、原因分析、调查结论和安全建议等
	4

	
	笔试（线下考试）
	2

	
	合计
	38

	复训
	事件调查
新变化
	国内外事件调查的规章变化、新技术、新知识，及其新应用
	8

	
	典型
事件
调查
	典型事件调查（例如：冲偏出跑道、可控飞行撞地、发动机停车、着火、危险接近等）及案例分析、人为因素调查*
	12

	
	调查
模拟
演练
	事件调查媒体应对及实践，事件调查桌面演练
	8

	
	合计
	28


附件2
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大纲
本大纲规定了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主要内容。
一、调查的发展历史与规章介绍
1. 定义及标准
2. 国际民航调查的发展历史与规章介绍
3. 国内民航调查的发展历史与规章介绍
二、调查组织与实施
1. 调查的组织
2. 调查员的管理
3. 事件的报告
4. 调查专业小组协作效率提升
5. 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等调查参与国的支持机制
6. 基于真实案例的模拟练习要求
三、现场勘查
1. 航空器事件现场调查概述
2. 事件现场勘查注意事项
3. 现场安全防护，包括恶劣地形、气候、环境下的现场人员防护措施；机载危险品；尖锐残骸、复合材料等有害物质及现场生化等有害物质的识别与防护
4. 个人防护设备（PPE）的使用和演示
5. 现场的摄影和记录
6. GPS、无人机、通讯设备、数据传输等辅助设备的使用说明
7. 极湿、极寒等特殊自然环境下的记录方法
8. 航空器液体样本采集方法及容器选择标准
9. 现场工作时间分配与信息收集优先级排序方法
10. 地面标志、痕迹及残骸等位置的标明规范
11. 物证及残骸安全转移准备要求
12. 防止残骸起火的措施、灾害性天气的应对措施及防止私自保存证据的措施
13. 易失性证据的识别与优先记录方法
14. 轻质物体、地面痕迹的保护方法
15. 对救援人员的访谈要求（核实残骸移动情况）
16. 调查装备设备的使用方法及设备技术演进后的持续培训
17. 调查记录的保护
18. 调查人员心理干预
四、飞行运行调查
1. 飞行运行调查概述
2. 飞行运行调查内容
3. 不同类型文件（运行手册等）的审查方法
4. 机组执照、培训、经历的核查
5. 机组健康状态评估方法
6. 机组人员数量和资质的合规性审查
7. 人机环管界面的分析
8. 飞行机组在复杂情况下的反应、分析与应对过程
9. 飞行运行调查典型案例分析
10. 飞行运行小组报告编写
五、适航维修调查
1. 适航维修调查概述
2. 适航维修调查内容
3. 维修记录真实性的验证方法
4. 维修程序完整性的评估标准
5. 维修记录缺失时的航空器合格审定程序追溯路径
6. 适航维修调查典型案例分析
7. 适航维修小组报告编写
六、空管调查
1. 空管调查概述
2. 空管调查内容
3. 空管雷达记录的解读
4. 气象数据解读
5. 空管记录文本整理
6. 空管调查典型案例分析
7. 空管小组报告编写
七、机场调查
1. 机场调查概述
2. 机场调查内容
3. 机场设施及应急响应审查
4. 机场调查典型案例分析
5. 机场调查小组报告编写
八、生存因素调查
1. 生存因素调查概述
2. 生存因素调查内容
3. 乘员幸存机会的评估方法
4. 撞击力公式及防撞、减小撞击力措施计算分析
5. 人体对热、撞击力的耐受极限知识
6. 逃生辅助设备、防烟设备的有效性评估
7. 生存因素调查典型案例分析
8. 生存因素调查小组报告编写
9、 航空器结构调查
1. 结构材料特性
2. 材料失效模式与特征识别
3. 失效分析方法与机体结构（残骸）重建技术
4. 飞行控制装置、起落架结构及检查设备使用
十、航空器系统调查
1. 机械控制、电传操纵等各类系统
2. 系统故障的常见原因
3. 燃油、液压、飞行控制等系统的分析方法
4. 机载计算机软件故障及保护措施
十一、空气动力与航空器性能调查
1. 空气动力学知识
2. 过载、颤振引发的结构故障调查方法
3. 发动机失效时的速度、V1/V2 ；发动机失效对爬升梯度、速度限制的影响；对飞机操控、结冰及飞机稳定性的影响
十二、动力装置调查
1. 发动机基本原理
2. 螺旋桨、旋翼的损坏分析及损坏程度评价方法
3. 通过发动机及螺旋桨残骸判断撞击时发动机动力状态
4. 案例分析
十三、直升机调查
1. 直升机飞行原理与控制系统
2. 旋翼故障及变形特点
3. 尾桨故障的主要后果
十四、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调查
1. RPAS核心组成（RPA、RPS、C2 链路）
2. 附件 13 对无人航空器调查的特殊要求
十五、组织因素调查
1. SMS评估的核心方法
2. 管理政策、SMS运作等方面缺陷评估
3. 机组排班、培训不足等风险因素识别
4. 运行与培训领域的审查内容
5. 运营人、空管、机场等机构组织架构与运作的审查
6. 数据收集分析、危险源识别、风险管理等环节与事件的关联分析
7. 监管人员、教员及企业管理者的监督管理行为
十六、起火和爆炸调查
1. 判断飞行中起火与事故后起火爆炸的特征
2. 起火源与助燃物的查明方法
3. 机上灭火措施的有效性评估
4. 防止事发后再次起火的措施
十七、事实资料分析
1. 多种结构化分析程序
2. 基于证据的假设验证方法
3. 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调查
十八、数据收集、整理、分析
1. 记录器调查概述
2. 记录器数据收集
3. 记录器数据整理和分析
4. 记录器译码报告编写
5. 破损记录器（GPS 接收器、飞行记录仪等）的修复与获取数据的方法
6. 飞行记录器在难以接近位置（水下）的定位与回收方法
7. 监控视频、维修记录器等非机载飞行记录器的信息提取与解读
十九、人员访谈
1. 人员访谈概述
2. 访谈准备（资料预习、问题设计）
3. 人员访谈流程与要素
4. 机组成员、目击者、家属等不同对象的访谈技巧
5. 开放式问题的设计方法
6. 肢体语言解读
7. 访谈座位布局
8. 伤者、老人、提供不实信息的证人等特殊对象的访谈注意事项
9. 专家协助访谈的适用场景
二十、调查报告
1. 调查报告概述
2. 调查报告的格式要求
3. 调查报告的内容组成
4. 调查报告的编写
5. 调查报告的编排技术和技巧
二十一、国内外事件调查的规章变化、新技术、新知识及应用
1. 调查相关法规的更新
2. 航空器事件的等级划分
3. 国内外调查最新情况
4. 调查新知识、新技术、新装备及应用
二十二、典型事件调查
1. 冲偏出跑道
2. 可控飞行撞地
3. 发动机空中停车、着火
4. 危险接近
5. 典型事件调查报告精解
二十三、人的因素
1. [bookmark: OLE_LINK5]人的因素调查
2. 人的生理与心理极限知识
3. 沟通、疲劳、决策过程等因素的分析方法
4. 尸检信息的应用
二十四、媒体应对与公共关系
1. 事件及事件调查信息的保护与使用
2. 调查部门与媒体之间的沟通
二十五、调查演练
1. 媒体应对
2. 桌面演练
3. 现场调查演练





[bookmark: _Toc517957404]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15][image: 黑暗中的灯光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调查员实操训练任务书
中国民用航空局

	兹 批 准：
　     　按照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和《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员培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调查员         的监督和指导下，参加国内“                           ”事件调查工作(或)参加________(国家或地区)经批准的“_______________”事件调查实操，行使相应技术调查权力。接受调查组组长的领导，根据调查组任务分工履行调查职责，同时遵守国家和民航的有关保密工作要求。在调查期间进行_____________（现场处置、证据收集、分析报告等）等内容的训练,并达到________标准。
　　批 准 人：             （航安办负责人签字）
　　批准部门：民航　　地区管理局航空安全办公室
              年   月   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监制

[bookmark: OLE_LINK14]调查员实操训练记录表
	调查员姓名
	
	指导调查员姓名
	

	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
	

	事件名称
	

	编号
	

	实操开始日期
	
	实操结束日期
	

	调 查 员
实操训练科目
包含内容
（划√，可多选）
	□飞行运行（含签派）
□适航维修（适航审定）
□空管和机场
□生存因素（含航卫）
□记录器译码
□调查报告编写
□其他 

	考核评语（包含现场处置、证据收集、分析报告等训练内容表现）
	评语：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指导调查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调查员培训机构评估所需材料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1-12项由申请单位填写）

	1.申请单位： 
	2.通讯地址：

	3.负责人姓名：
	4.负责人手机：

	5.办公电话/传真：
	6.电子邮箱：

	7.调查员培训机构申请情况：
无□（本次为首次申请）；
有□，上次颁发日期：  年  月  日；
拒绝□，原因：                  ；

	相关附件
	8.培训管理手册/制度□
	9.培训教员档案情况□

	
	10.课件、题库□
	11.附加培训资源清单□

	
	12.国内外典型事件调查报告数据库□
	13.国际民航组织相关文件汇编□

	声明：本单位申请成为调查员培训机构，上述情况属实。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38026042]13.以下由调查员培训机构评委会填写

	评分内容、分值及得分

	学员管理制度(5分)
	
	培训档案管理制度(5分)
	

	教员管理制度(5分)
	
	培训质量管理制度(5分)
	

	教学管理制度(5分)
	
	培训机构教员资质（35分）
	

	题 库 （20分）
	
	课 件 (20分)
	

	得分合计（由上述打分值累计而得）：       。

	评委打分说明：
1.“评分内容、分值及得分”中每项由评委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打分，所打分数不能超过括号中的数值。
2．各管理类制度文档，每个文档满分5分，评分标准如下：
（1）管理制度内容涵盖全面，得1分；条款合理，可操作性强，可执行性好，得3分；无明显管理漏洞，得1分；
（2）未提供对应管理类制度文档，得0分。
3.培训机构中，事件调查培训教员资质，满分35分，评分标准如下：
（1）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丰富的工作经验，满分10分。其中，专业理论基础好，得4分；具有一至三年（含）的专业从业经历，得3分；具有三年以上的专业从业经历，得6分。
（2）熟悉与航空器事件调查相关的法律、规章和标准，满分10分。其中，熟悉，得10分；较熟悉，得5分；不熟悉，得0分。
（3）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满分10分。其中，语言表达能力强，得3分；教学方式、方法灵活，得3分；与学员互动好，得2分；及时有效解答学员疑问，得2分。
（4）作风正派，满分5分。
4.课件，满分20分。其中，课件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得10分；思路清晰，得5分；生动美观，得5分。
5.题库，满分20分。其中，试题涵盖知识点全面，得10分；考点分布合理，得5分；难易梯度得当，得5分。
6.“得分合计”为每项打分结果的总和。
7.总分达到90分（含）以上为评估合格，90分以下为评估不合格。

	
评估结果：  □合格   □不合格
评委会成员（签名）：

评委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培训教员档案
	教员类别
	□内部教员     □外聘教员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务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学历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所在部门
	

	简要
工作
经历
	时间
	单位
	职务

	
	
	
	

	
	
	
	

	
	
	
	

	事件
调查
经历
	时间
	事件名称
	负责工作

	
	
	
	

	
	
	
	

	
	
	
	

	授课
内容
	课程名称

	
	




附件6
民用航空器事件局方调查员培训档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作
单位
	
	专业
背景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培训
情况
	时间
	培训名称
	培训机构/
调查部门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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